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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贖回公告

茲提述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於2021年10月8日發佈的《關於贖回境外
優先股的公告》（「贖回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贖回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

根據境外優先股條款和條件以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安徽監管局的覆
函，本行已於2021年11月10日（「贖回日」）贖回全部境外優先股，本次贖回價格
總額為936,840,000美元（即(i)境外優先股總清算優先金額888,000,000美元及(ii)股
息48,840,000美元的總和），有關本次贖回價格詳情，請參閱贖回公告。

於贖回日贖回及註銷境外優先股後，本行已沒有存續的境外優先股。因此，本行
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將相關境外優先股除牌。上述境外優先股除牌
於2021年11月11日下午4時正後生效。

承董事會命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嚴琛
董事長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21年11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嚴琛及張仁付；非執行董事朱宜
存、吳天、王召遠、錢東升、Gao Yang（高央）、王文金及趙宗仁；獨立非執行董
事戴培昆、周亞娜、劉志強、殷劍峰及黃愛明。

*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
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